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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報到 

提交「學位論文計畫書」審查 
1.應於學位考試申請前一學期之第 18 週前繳交審查 
2.完成表單：畢業申請表、論文計畫書摘要、論文計

畫書審定表、博、碩士論文計畫書審查結果表等四

大表單 
3.於預定畢業口試申請前於線上修習並通過「學術研

究倫理教育課程」(臺灣學術倫理教育資源中心網站

https://ethics.nctu.edu.tw/) 
(以上三點研二第一學期結束前) 

申請學分抵免 
（研一第一學期依校規定時程） 

決定指導教授 
碩士班（研一開學一周前繳交「指導

教授確認書」） 

新生講習(依校規定) 

繳交：補修課程審查表（附件 1）(開學一周前) 

學位授予 

未 

通 

過 

通過 

繳交學位考試申請書  

（學位考試日期前一個月） 

同時送交：論文比對報告，需有學生、指導教授簽名 

(檔名為論文名稱) 

1.繳交裝訂之論文 
(註冊組二冊) 

2.無違反學術倫理聲明書

正本(註冊組) 

學位考試 
(附件 6、附件 7-1、附件 7-2)  

論文完稿： 
1.送交中英文審定書主任簽章 

2.同時再次送交論文比對報告，需有學生、指導教授簽名

(檔名為論文名稱) 
3.工管系的學位論文學術倫理暨原創性比對聲明書 

 

繳交精簡報告 
(紙本及電子檔)與
精簡報告簽核單

(附件 9) 
(系辦公室) 

考試結果 
(附件 8) 

提交「學位論文題目」審查 

1.送交計畫書申請審查前一週之前繳交「論文

題目審查意見表」， 

2.審查通過後方可提出第二階段的學位論文計

畫書審查 

通 

過 


